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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时代“枫桥经验”下海岛 

社会矛盾调处组织构建 

徐丹芳
1
 

（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舟山 316000） 

【摘 要】：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已被时间证明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宝典。在各种社会环境中，海岛作为

一个有着特殊地理环境的社会基层在发展和应用“枫桥经验”上也有其特殊性。以梅山岛为例，分析新时代“枫桥

经验”下海岛社会基层治理。 

【关键词】：枫桥经验 纠纷调处 多元共治 

【中图分类号】D631.1【文献标识码】A 

“枫桥经验”起源于上个世纪 60年代浙江诸暨枫桥，其核心为“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

少，治安好”，后经毛泽东同志批示在全国各地进行推广，其内涵也被不断丰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

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并被写入今年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 

1 梅山岛社会环境状况 

梅山岛隶属于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以岛建乡，2015 之前称梅山乡，2015 年 1月 4日区划调整改为梅山街道，全岛面积为

38.3km2。辖区内有 5 个行政村、2 个社区，实有人口 2.4 万余人(其中本岛常住人口 1.8 万余人，流动人口 3000 余人，宁波大

学梅山校区 3000 余人)。梅山岛作为宁波港重要组成部分，货物年吞吐量达近 500 万箱。梅山岛还设有梅山保税港区，岛上有

副厅级的梅山管委会，主要负责梅山岛的开发建设工作。梅山岛是浙江省内一个非常普遍和典型的开发建设岛屿，辖区内一批

重点企业、工程、目标扎根落户，对梅山岛的治安压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总体上现在眉山岛内治安环境复杂，维稳压力大，

现有的治安维稳力量进入超负荷的运转的状态。 

2 梅山岛社会基层治理中矛盾纠纷调处组织建设现状 

(1)政法工作人员整体数量不足，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任何一个地方的纠纷调处组织建设都是需要有政府来主导推进，政

府部门在建设过程中承担了筹建、培养等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人才的发掘、培养需要政府部门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还

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才能见到实效。现在，梅山街道政法工作力量主要为综治办、梅山派出所、行政执法中队、司法所 4 家单

位，共有行政编制人员 25 人左右；其中综治办 2 人、梅山派出所 13 人、行政执法中队 8 人、司法所 2 人，对应梅山岛实有人

口数，在力量上偏薄弱。近年来，由于梅山岛一直在进行大力开发建设，仅 2020 年就涉及拆迁家庭570 余户，后续还有 4个村

庄待拆迁安置。岛内还有在建工地 20余个，除已进驻的宁波大学外、未来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一批优质大学也即将进驻，

同时，涉及 2000余人的吉利新工厂也即将投入生产。因此，涉及群众与群众之间、群众与企业之间、群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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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一直在增长，但是政法线的编制内人员一直是沿用未区划调整前的配置。以现有的人员配备来对应当前日益复杂和数量不断

增加的矛盾纠纷只能是勉强应付面上的工作，很多矛盾纠纷的调处都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将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人

民群众的心坎上。正是由于这部分行政人员将很多的时间经历花费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中，在纠纷调处组织的建设上花费时间和

精力不够，导致纠纷调处组织建设工作推进力度不够，成效不够明显。 

(2)各村(社区)纠纷调处组织建设水平高低不一，发挥作用不明显。现在梅山岛已经在各村(社区)建立矛盾纠纷调处小组，

并且进入一个比较良性的发展态势，但是在日常的工作中，发挥作用还不够明显。调处工作小组成员主动参与到纠纷调处的积

极性还不够，依然处于以派出所警力为主导，其余纠纷调处成员视情共同参加矛盾化解纠纷的局面，在处理不属于派出所业务

范围内的纠纷过程中，其他部门还存在坐等靠的思想。作为一名合格的调处纠纷成员既要懂政策、法律又要懂纠纷调处的方式

方法，因此对于纠纷调处人才的培养是需要一个相对较长周期，调处小组组建到实际运行时间不长，缺少实战历练，新吸纳进

入调处小组的成员业务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现在，各村(社区)吸纳的小组成员基本都是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各行各业

具有一定工作职责的人员，只有在完成自身本职工作以后，才能够全情投入到调处工作中，而这部分人员的时间和精力非常有

限，责任心强一点的，表现就好一些，调处的成功率就高一些。由于以上各种原因也就导致各村(社区)建设水平高低不一，在

日常工作中能够发挥的实际效果也不一致。 

(3)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以派出所为主，其余司法、城管、村委等相关单位参与度不够。“有事情找警察”这个句话已经深入

群众的心里，很多不属于警察职权范围内的工作，民警也在处置。现在也有政府热线，但是以派出所民警为主导参与各类矛盾

纠纷化解仍是主旋律。对与群众来说有任何事情和困难第一时间拨打 110 是最便利同时也是时间、法治、金钱等成本最低的。

同时，公安在纠纷调处案事件具有垄断性和权威性，也是造成不管什么类型的纠纷都需要派出所来具体实施化解的重要原因。

例如由劳资问题引发的经济纠纷第一个到现场的肯定是公安机关的民警，再由民警告知报警人此类纠纷应该去法院起诉或者到

劳动部门寻求劳动仲裁，如果报警人不同意还需要在联系相关部门人员到场参与共同处置，而且这种方式也是现在的一种常态。

一般来说，报案人拒绝到法院提起诉讼的主要原因都是觉得请律师打官司，需要诉讼时间长、见效慢，所以对群众来说 110 就

是最好途径，在群众心中所想的就是公安不能解决也会帮我移交。这也导致派出所的民警疲于应付日常工作，一些警察本职内

的工作却不能全身心的去做。同时，公安机关有 110 接警中心，各类性质社会矛盾最先接受的部门肯定是公安机关。因为没有

一个硬性且完善的处理机制，所以最后都是由公安兜底，其他部门配合处置。也正因为没有责任在身，其他部门从处置参与度

相对的流于形式。没有有效的措施将各部门力量整合在一起，形成合力，共同参与处置各类群体性纠纷，导致这类社会影响大、

范围广事件久拖不决，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4)个别群众对法治工作理解度不够，存在信访不信法的思想。矛盾纠纷涵盖范围广，涉及部门多，特别是在梅山岛这种特

殊的地理环境中，辖区群众大多年纪偏大，流动人口又以工地工人为主，普遍的受教育程度不高，这部分群众在遇到事情后，

如果事情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又听不进劝导，信访就成为他们维护自身权益的最有效方式。信访群体普遍认为只有信访才有领

导接待，只有信访才有领导批示，只要有领导批示就可以以在法理之外解决问题，往往领导级别越高，批示越明确，解决问题

就越快。特别是近年来，虽然大力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但涉法涉诉信访总量持续高位运转。例如劳资纠纷属于劳动部

门主管，但又需要城建部门协助，同时需要公安部门兜底。这么多部门联合执法，在做调解工作时会向群众解释各种法律、法

规常识，群众无法正确理解，大多都是片面的认为自己有理，自己吃亏，都想向政府部门要公平。当自己的利益不管是否正当，

在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就会投诉、上访。因为在群众看来走诉讼程序耗时耗力耗钱，得不偿失，反而信访的成本的是最低，见效

也是最快的，一次或者多次信访的情况络绎不绝，信访而不信法的观念已经在各种纠纷对象中根深蒂固。 

3 对梅山岛社会基层治理中矛盾纠纷化解组织建设的思考和建议 

(1)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本单位内部激发活力，提升工作效能。 

一是在内部发掘人才，推动建立各类调处组织。现在各政法单位例如派出所、司法所、城管等一些单位都有非行政编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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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辅助工作人员近 100 余名，特别是近年以来新招录的辅助工作人员基本为大专以上文化水平，有个别特殊岗位更是俱备本科

学历，这部分人员有知识、有活力能快速掌握各种系统的应用，迅速吸收纠纷调处工作所需俱备的专业知识并且学以致用。在

这些人员中挑选可用的人才进行培养，以网格为单位吸纳各村(社区)、各行各业具有一定社会威望的群众设立网格化的纠纷调

处小组，处理一些日常简单的矛盾纠纷，减少全岛范围警情。现在梅山已经按照 5个村、2个社区为点，向四周成网格状进行辐

射，建立网格化纠纷调处小组，这些网格人员在平时工作中能够及时发现各类纠纷和安全隐患矛头，做到有矛盾时调解矛盾，

没矛盾时开展巡防。二是做好长期规划，定向培养和吸纳人才。矛盾纠纷调处组织要强健康长期的发展，对于人才的吸纳和培

养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要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才能确保调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梅山街

道政法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了解现有纠纷调处工作开展情况，同时了解是否有合适人选能够吸纳进入调处组织。积极

开展培训工作，让一些有经验的人员做交流发言，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三是要为人才提供与之相适应的薪金和晋升空间。要

想用好并留住这部分人才，就要给出与之相适应的薪金待遇和政策待遇，例如现在很多政府部门都在内部进行编制人员的招收

工作，政法部门在进行招收工作中可以优先考虑这部分有工作经验的人员进入到备选名单之中，并再提高转正的要求，以此来

达到最大限度地激发辅助工作人员积极性，提升相关单位的工作效能。 

(2)发现和培养人才，针对不同领域构建专业化的调处队伍。 

一是及时发现和培养人才，扩充调处队伍人员基数。在日常工作中及时发现能说会道且具有一定社会威望群众，将这部分

人员作为人才储备，在平时进行调节纠纷过程中让这部分人员参与，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对纠纷调处工作的认同感，适时将这部

分吸纳进调处队伍中，进行专业的培训。二是针对不同领域，建立专业化调处队伍。现在北仑区范围内，一旦有大型的社会矛

盾纠纷产生，例如涉及人员多而广的劳资纠纷、P2P 受害人维权等案事件，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会迅速介入并进行统一的调配

和处置。可是事关群众的更多的还是家长里短，磕磕碰碰的小事，偏偏小事处置不当就极易引发不可挽回的个人极端事件。近

年来在社会上也是频频爆出类似事件，造成及其恶劣的影响。梅山街道党委积极推动纠纷调处人才培养，聘用在各村(社区)有

威望的村民、企事业单位安保负责人经过系统科学的培训加入到纠纷调处队伍当中，并针对各领域建立三大纠纷调处队伍，即

村民纠纷调处小队，主要参与纠纷调处人员为村委会成员、司法所调解员、派出所民警；工地纠纷调处小队，主要参与纠纷调

处人员为工地负责人、司法所调解员、派出所民警；高校纠纷调处小队，主要参与纠纷调处人员为学校教师、司法所调解员、

派出所民警。三是建立常规培养机制，推动调处队伍良性发展。要想队伍能够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建立相应的常规培养

机制必不可少。为有效推进梅山岛调处队伍良性运作，对所属成员的进行不间断的法律法规学习、技能培训，对每名调处人员

建档考核，让这些人员既懂法律法规，又懂工作方法，以此来不断推动队伍发展壮大。2020 年，梅山全岛共发有效警情 1200 余

起，其中纠纷类警情 500 余起，成功调处 490 余起，基本实现 100%调处，在纠纷被化解的同时确保无一起因纠纷调处引发的信

访案件。 

(3)摒弃不同部门之间壁垒，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合作。 

一是各部门要互通有无，实现资源共享。现在的社会正处于一个信息大爆发的时代，但是相反的政府各行政单位的还是存

在各人自扫门前雪封闭现象，相互之间信息的沟通交流还是存在一定的障碍。建立一个资源互通平台，才能更加及时有效地将

各部门都纳入统一的指挥体系之内，来应对各类突发性的案事件，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引起暴力升级。二是各部门协同配合，

形成化解合力。梅山岛正处于开发建设阶段，各村(社区)整体拆迁安置工作、农民工劳资纠纷事件、商品房业主维权事件等群

体性的纠纷时有发生，这些事件一旦发生就会牵扯政府部门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解决和应对，形成一套科学可靠的纠纷调处模式，

建立一支随时可以参与现场处置的纠纷调处工作组势在必行。三是各部门积极参与，共同化解矛盾。遇事采取积极态度和消极

态度势必会影响案事件的处置结果，建立一套完整的问责规章来督促参与处置的部门都能积极应对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由北

仑区政府牵头建立的区级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已经成立并将中心设在了北仑分局大楼内，此中心的主要作用就是在遇有突发

情况，或者涉及多部门的案事件发生时由该中心下发指令通知各行政单位到场参与处置。梅山街道也梅山派出所建立了街道一

级的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该中心建立以来已经成功处置美的蝴蝶海售楼处业主维权事件、问津路三期工程保护性施工等一

系列涉及人员多、范围广、关注度高的疑难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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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法治教育，提升行政人员自身素养。 

一是推进“三送法”服务，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观念。法治社会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切实提升梅山岛群众的法治意识，梅山街道积极开展“三送法”服务，即送法进社区，由联村干部、辖区民警走街串

巷、进入群众家中开展面对面，一对多的普法宣传工作；送法进工地，由住建部门、劳动部门，派出所安排人员开展法治讲堂，

向工人宣传各类自身权益保障的相关法律知识，为工人提供法律咨询；送法进课堂，除向学生进行普法宣传外，抓住学校班主

任、校领导这些关键少数，向他们讲授禁毒、治安等一些基础的法律知识，让老师成为学生的法律监督员。二是通力合作，耐

心化解信积案。“信访老户”大多性格倔强，难以说服，不易听进别人的意见。要想方设法取得他们较为信任的亲朋好友、邻

居、老村书记的支持，加入到调节队伍当中，向他们通报案件情况和处理意见，取得他们的理解，再通过他们进一步对信访人

员开展普法工作，使其转变态度，端正态度。三是勇于担当，提升行政人员自身素养。现在信访人员已经成为政府部门日常维

稳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信访问题的出现除了个别村民性格使然，还有部分原因是行政人员执法水平不高，业务能力素质参差不

齐造成的。作为执法人员要加强自身能力素质的培养，并且在日常的执法过程中，行政人员要深刻认识到执法权力来自人民，

执法必须立足为人民服务，恪尽职守、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4 结语 

新时代下“枫桥经验”，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提供了优良的范本，同时也对调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枫桥经验”

创新构建海岛矛盾纠纷调处组织，有助于打造社会多元治理格局。梅山岛在传承“枫桥精神”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构建“三大

调处队伍”携手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内保等社会力量，打造出具有海岛特色矛盾纠纷调处组织，为创新基层社会自治提供新

的方向，为丰富新时代“枫桥经验”注入海岛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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